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環境事務委員會

2019 年 3 月 25 日會蟻的跟進事項

環境保護署

香港

灣仔告士打道五號

稅務大樓三十三樓

關於在 2019 年 3 月 25 日的環境事務委員會會議，就議程項目 IV 「空氣

質素指標檢討」所通過的議案，我們的回應載於附件供議員參閱。

2019 年 10 月 16 日

連附件

（何德賢

環境保護署署長

` 
代行）



附件 
 

 

政府就2019年3月25日舉行的立法會環境事務委員會會議 

議程項目IV「空氣質素指標檢討」通過動議的回應 

 

 政府一直積極推動及實施各種減排措施以持續改善空氣質

素，加強保障市民健康，並以世界衞生組織《空氣質素指引》(世衞

《指引》) 所訂的最終指標作為本港的最終目標。 

 

2. 香港現行所訂立的 12 項空氣質素指標，當中已有六項採納世

衞《指引》的最終指標。為達到世衞《指引》所訂的最終指標，政府

會按法例每五年一次檢討空氣質素指標，評估空氣質素改善的進度，

以為未來五年訂定空氣質素指標。 

 

3. 環境局在3月25日舉行的環境事務委員會會議已經向委員匯

報檢討現行空氣質素指標的結果及建議，當中包括建議收緊微細懸浮

粒子(PM2.5)的年均指標和 24 小時指標，以及二氧化硫(SO2)的 24 小時

指標。就 PM2.5的 24 小時指標方面，我們已於會議上解釋，檢討建議

收緊 PM2.5的 24 小時指標至中期目標-2(50 微克/立方米)及容許超標

次數 35 次，比現時的指標（即中期目標-1(75 微克/立方米)及容許

超標次數 9 次）更為嚴格。 

 

4. 過往的空氣質素監測網絡數據可以證實，建議的 PM2.5 的 24

小時新指標(50 微克/立方米，全年容許超標 35 次)較現行指標(75 微

克/立方米，全年容許超標 9 次)更為嚴格。2011 年至 2017 年間，本

港一般空氣質素監測網絡錄得 PM2.5的 24 小時平均濃度超過現行指標

17 次，但錄得超過建議的新指標則 30 次。所以本地的空氣質素在達

到現行指標後，還要繼續改善才可達到建議的新指標。 

 

5. 另外，由於可吸入懸浮粒子(PM10 )和臭氧(O3)的區域背景濃度

偏高，2025 年空氣質素評估的結果顯示香港大部分地區的相關污染

物濃度水平仍會高於更嚴格的世衞指標，因此現時未有空間進一步收

緊 PM10及臭氧的指標。政府會繼續與區內其他地方緊密合作以改善區

域空氣質素，並於下一次指標檢討週期(即 2019-2023 年)探討進一步

收緊相關指標。 

 

6. 政府已於本年7月12日至10月 11日就檢討結果進行為期三

個月的公眾諮詢，我們現正整理及分析收集的意見，並就最終的建議

諮詢本委員會的意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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